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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授權代表

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（「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董事長、執行
董事王葵先生獲委任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3.05條項下之公司授權代
表，以代替趙克宇先生，委任自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五日起生效。

公司秘書黃朝全先生仍繼續為本公司另一名授權代表。

承董事會命
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

黃朝全
公司秘書

於本公告日，本公司董事為：

王 葵（執行董事）
黃 堅（非執行董事）
陸 飛（非執行董事）
滕 玉（非執行董事）
米大斌（非執行董事）
程 衡（非執行董事）
李海峰（非執行董事）
林 崇（非執行董事）

徐孟洲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劉吉臻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徐海鋒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張先治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夏 清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

中國，北京
2023年9月15日


